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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 年度报告有关事项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24】0624号《关于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相关规定，现将

《问询函》公告如下：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3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关于公司业务。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9 亿元，其中，

工程施工收入 0.71 亿元，同比减少 44.16%，工程设计收入 0.82 亿元，同比增加

31.28%。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0.82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51.63%；前五名供应商

采购额 2.28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57.68%。请公司：（1）按照 2023 年主营业

务分产品情况补充列示 2022 年相关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情况，并

说明 2023 年度主营业务分产品分类与 2022 年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公司主营业

务是否发生实质变化；（2）补充披露公司前五名客户和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

交易内容、具体交易金额、占比情况，并说明公司年度采购额显著高于营业成本

的原因。 



2.关于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5.44 亿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8466.19 万元；合同资产账面余额 3.80 亿元，本期

计提减值准备 7113.65 万元，同比减少 30.57%，主要系部分项目报告期内达到结

算条款转入应收账款。关注到，公司对聊城市民安置业有限公司合同资产余额

1.02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964.14 万元；对遂平县水利局合同资产余额 8431.21 万

元，未计提坏账准备。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达到结算条款转入应收

账款的项目名称、金额、坏账计提比例、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2）列示公司

对聊城市民安置业有限公司和遂平县水利局合同资产具体内容、形成时间、预计

结算时间，评估相关资产是否存在结算风险，本年度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3.关于其他非流动资产。年报显示，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中 PPP 项目投资

4.19 亿元，本期计提提减值准备 1680.66 万元。其中，公司子公司韶山市花王美

丽乡村建设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山公司）运营其中一个 PPP 项目。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对韶山公司其他应收款 3935 万元，担保合计 1.02 亿元。前期，

公司公告披露，法院判决解除韶山 PPP 项目合同，公司与韶山市政府就审计、结

算、投资额及收益的返还等进行协商。请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诉讼进展情

况，公司后续对该项目的相关资产是否存在结算风险；（2）结合韶山公司财务

状况评估相关 PPP 项目解除后公司对韶山公司其他应收款收回可能性、就担保

债务是否会实际承担担保责任；(3)结合前述情况，说明非流动资产中 PPP 项目

投资减值准备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4.关于募集资金。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召开董事

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 15,000 万元（含）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上述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到期，但公司未按规定及时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13,031.46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

补流未归还。前期公司承诺将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还。请公司：（1）补充披

露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款时间、具体用途、收款方及相关流向，

核查募集资金是否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情形；（2）补充披露公司已采

取的偿还募集资金措施及进展情况；（3）说明公司预计归还募集资金的具体时

间及相关安排措施。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发表明确

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

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件后立即披露，在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我部，并按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问

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